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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7-055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12 次会议，

于 2017 年 9 月 3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上午在上海宏润大厦 1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郑宏舫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和高管人员列

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全体与会

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及《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3、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4、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 

 

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为了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顺利

实施，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对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之授权

有效期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原议案内容：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如在前述有效

期内取得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的核准且发行完成的，涉及发行完成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

关事宜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具体执行事项的，该等事项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等具体执行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调整为： 本授权自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如在前述有效期内取得证券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的核准且发行完成的，涉及发行

完成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锁

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及工商变更、登记等具体执行事项的，该等事项授权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等具体执行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5、通过《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下午 14:00 时，在上海市龙漕路 200 弄 28 号宏

润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7 日 

 




